朔州市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朔州市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25名委员，2025年召开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一是听取《2024年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及2025年工作计划》；二是审议通过《2025年朔州市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三是审议通过《2024年朔州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四是审议通过《朔州市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于市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正处级全额事业单位，设3个科，6个管理处。从业人员65人，其中，在编9人，非在编56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5年，新开户单位99家，净增单位10家；新开户人数0.61万人，净增人数-0.75万人；实缴单位1986家，实缴人数12.25万人，缴存额27.58亿元，分别同比下降0.5%、下降5.77%、增长1.25%。2025年末，缴存总额282.5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81%；缴存余额103.45亿元，同比增长8.53%。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2家。
（二）提取：2025年，5.23万名缴存人数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19.45亿元，同比增长3.13%；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70.52%，比上年增加1.28个百分点。2025年末，提取总额179.1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18%。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80万元。
2025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1305万笔4.53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3.58%、7.36%。
2025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5.71亿元。
2025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9956万笔88.47亿元，贷款余额35.56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3.25%、增加5.4%、减少3.19%。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34.37%，比上年末减少4.16个百分点。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5家。
2.异地贷款：2025年，发放异地贷款368笔12529.6万元。2025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183477.80万元，异地贷款余额110135.43万元。
（四）资金存储：2025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67.06亿元。其中，活期0.01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7.55亿元，1年以上定期57.83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1.67亿元。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5年，业务收入26424.06万元，同比增长15.13%。其中，存款利息16030.22万元，委托贷款利息10384.98万元，其他8.86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5年，业务支出15290.2万元，同比增长9.48%。支付缴存人住房公积金利息14978.46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311.67万元，其他0.073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5年，增值收益11133.86万元，同比增长23.91%。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5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3555.10万元；提取管理费用1862.13万元，提取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5716.62万元。
2025年，上缴财政管理费用1534.5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3777.73万元。 
2025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36156.36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64312.49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5年，管理费用支出1410.23万元，同比增长9.11%。其中，人员经费1004.55万元，公用经费235.13万元，专项经费170.55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5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不良贷款余额1045.08万元，不良率0.29%。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36156.36万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人中，企业单位占40.48%，非企业单位占58.06%，灵活就业人员占0.23%，其他占1.23%。新开户缴存人中，企业单位占49.88%，非企业单位占46.18%，灵活就业人员占0.18%，其他占3.76%。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34.7%，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17.79%，租赁住房占23.96%，离休和退休提取占20.43%，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1.38%，其他占1.75%。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5年，支持缴存人购建房17.38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52.31%，比上年末增加22.15个百分点。
发放贷款笔数中，购买新建住房占91.72%（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1.99%），购买二手房占7.51%，其他占0.77%。
发放贷款笔数中，单缴存人申请贷款占47.82%，双缴存人申请贷款占52.18%。
借款人中，30岁（含）以下占25.13%，30岁-40岁（含）占29.81%，40岁-50岁（含）占13.26%，50岁以上占31.8%；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95.33%，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4.67%。    
（四）住房贡献率。

2025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70.34%，比上年减少0.52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租购并举支持缴存人解决住房问题，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租赁住房、支付购房首付款、自住住房加装和更新电梯，支持购买和租赁保障性住房、多子女家庭购房等情况。

1.中心加大提取支持力度，对有提取需求的缴存人做到了应提尽提。2025年，共计为52969名缴存人提取4.66亿元用于支付房租，为缴存人提取24.25万元用于购买保障性住房，在减轻缴存人经济负担、支持住房保障等方面更好地满足了缴存人的实际需要。

2.中心加大购房支持力度，发挥公积金政策优势，支持更多缴存人正常贷款合理购房，努力做到“应贷尽贷”。2025年，累计为1200户缴存人办理首套房贷款4.1亿元。为缴存人购买保障性住房办理贷款507.5万元。为帮助缴存人解决住房困难，改善居住条件，做出了应有贡献。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缴存政策调整情况

（1）调整2025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各县（市、区）、市直、中煤平朔集团及驻朔各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最高不超过我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8146 元）的3倍，即24438元。下限原则上不低于我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即4888元；最低不得低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晋政办发〔2024〕58号）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一类地区朔城区和平鲁区不得低于2150元；二类地区怀仁市、山阴县、应县和右玉县不得低于2050元。

  （2）各缴存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不得低于5%，最高不得超过12%，可在上下限区间内自主确定；同一缴存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必须一致。 
 2.贷款政策调整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5年5月8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1%和2.6%，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不低于2.525%和3.075%。

对于2025年5月8日以前已经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自2026年1月1日开始，执行调整后的利率。

对于2025年5月8日前申请且未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调整后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2025年5月8日后申请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按照调整后的利率执行。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1.“高效办成一件事”正式上线运行。聚焦企业和群众的办事需求，将多项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出银行住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带押转贷和二手房住房公积金带押过户贷款“一件事”、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开户一件事、离退休一件事、身后一件事（死亡提取一件事），推动“一窗受理、集成办理、一次办结”。

2.打破区域界限，“一站式”办理“跨省提取、跨省贷款、跨省查询”等业务，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个人身份、婚姻状态、房屋交易等所需信息线上查询、实时核验，提升业务办理质量和效率，真正实现了“服务无差别”。

3.依托住建部小程序，进一步完善“亮码可办”功能，实现了证明开具“无纸化、亮码办”，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四）当年数字化发展情况。

对照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全面梳理并修订了中心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出台了《朔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供应链安全管理制度》等7项制度，实现了网络安全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1.通过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业务协同平台（原转移接续平台）的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本息提取相关共性应用。完成线上受理、线上核验，实现朔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其他中心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本息提取协同联办。

2.信息系统安全三级等保测评。经过评测机构2次扫描和渗透检测，对中心安全设备部署、安全策略设置以及系统漏洞进行修复等措施，并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与备份恢复、系统运维管理等多个方面，综合测评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各项技术的安全性。更换传输机房的蓄电池（64块），并按季度对中心的网络设备进行巡检，提高中心对网络设备的维护能力。根据测评验收评审结果，中心业务信息系统符合信息系统安全三级等保要求。

3.启动12329、12345便民热线双线并行项目。中心积极推进12329、12345便民热线双线并行事项。12329、12345便民热线双线并行全面投入运行后，可实现公积金业务实时数据调用、24小时自动语音、知识库、统计报表等功能，同时可进行工单转接，为缴存人提供高效的服务。

4.全面启动公积金贷款“高效一件事”工作。充分运用“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办理贷款业务，做到常态化、规范化。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现房贷款业务，通过“高效办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实现贷款业务“线上申请、一次办结”，减少纸质材料提交，缩短办理时限，提高服务便利度。做到线上办理、线下协同、并联审批，切实为缴存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